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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海上保險法複保險之探討 

曾文瑞/康柔 

壹、前  言 

保險契約為一損害填補契約，被保險

人之損失透過保險契約之補償上限，不可

超過其損失金額，此為損害補償原則之真

諦。故若有被保險人同時對於同一事故、

基於同一保險利益在同一期間內投保兩張

以上之保險契約，意圖於保險理賠時獲得

雙重賠償甚至更多，則顯已違反保險之損

害補償原則，若不同保險人不知已發生複

保險之情況，而全數賠償給同一被保險人

即為不當得利，故在相關保險法律中均清

楚規定了禁止複保險之法律效果。本文以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為基礎，探討複保

險之規定與法律效果。 

貳、英國海上保險法之複保險 

定義與要件 

一、複保險之定義 

1906 年英國海上保險法(以下簡稱

M.I.A.1906)第 32.1 條規定：「被保險人或

其代理人就同一航程及保險利益或其中任

何一部份，訂立了兩份以上的保險單，且

總保險金額超過本法所允許之賠償限額

時，被保險人即因複保險而超額保險。」

從上述條文可知，被保險人若是對同一航

程中之同一保險利益或其中任何一部份簽

訂了兩份以上的保險契約，其總保險金額

超過 M.I.A.1906 所允許之賠償限額時，即

構成超額保險之複保險。 

根據 M.I.A.1906 第 67 條第 1 項規

定：「被保險人對保險契約所承保內容損失

可獲得之損失賠償為賠償額度。於不定值

保險契約，賠償額度指總保險價額，於定

值保險契約則為保險契約上之約定價值之

全部。」由條文可知，故若兩張以上保險

契約之保險金額總和大於保險價額或約定

價值時，即構成超額保險之複保險。 

二、複保險之要件 

根據 M.I.A. 1906 中所規定超額保險

之複保險具四個要件，如下： 

(1) 不同保險契約之保險航程相同 

 此處所指「voyage(航程)」可將其解

釋為「保險期間」，同一航程意指相同

保險期間。複保險之成立，多個保險

契約必頇同時存在同一保險期間，如

海上貨物保險契約是航程保險單，相

同航程即等於相同保險期間。船體保

險契約則是以時間之起始點為保險期

間的時間保險單。根據 M.I.A. 1906

第 32 條第 1 項之規定，只要保險期間

其中一部份重複，則該重複部份即同

樣會構成複保險。 

(2) 不同保險契約之保險標的為同一保險

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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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保險需為同一保險標的之同一保險

利益，因相同保險標的可能會因被保

險之立場不同而有不同的保險利益，

故雖僅保險標的相同，但以不同之保

險利益訂立數個保險契約，並不會產

生複保險的問題。 

(3) 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投保兩張以上保

險契約。 

 被保險人或其代理人對同一航程中的

同一保險利益向兩個以上保險人投

保，並成立兩張以上保險契約，即會

因保險事故發生而分別向不同保險

人，對同一損失請求賠償，進而導致

雙重受償。 

(4) 兩張保險契約承保同一保險事故 

 根據上段要件(1)及要件(2)所承保之

標的物為相同航程中且具同一保險利

益，可以推論同一保險事故亦是其要

件之一，因為在保險期間內一旦發生

海上保險事故，保險標的物依然是在

所承保之航程中因事故導致損失，而

保險利益也必頇是該保險契約所承保

之保險利益，損失才能獲得補償。故

除頇承保同一航程及同一保險利益

外，承保同一保險事故也是複保險成

立的要件之一。 

(5) 兩張以上保險之總保險金額大於

M.I.A. 1906 所允許之賠償限額。 

此要件為複保險成立要件中最重要

者，因為必頇要各保險契約之總保險金額

大於依 M.I.A. 1906 所允許之賠償限額，

形成超額保險才會導致被保險人違反保險

損害填補原則，而有不當得利之虞。若多

個保險契約的總保險金額沒有大於 M.I.A. 

1906 所允許之賠償限額，自不會產生違反

保險損害填補原則等爭議，即使符合上述

三項要件雖然已構成複保險，仍不屬於超

額保險之複保險。 

參、複保險之法律效果 

(1) 複保險對被保險人之法律效果 

 根據 M.I.A. 1906 第 32.2 之規定，發

生複保險後被保險人向保險人請求賠

償之法律效力，為：「被保險人因複保

險而超額保險時─ 

(a) 除了保險契約另有規定外，被保險

人得按自認合宜之次序向各保險

人請求賠償，但其獲得之賠償不得

超過本法所允許之賠償限額； 

(b) 如被保險人將以定值保險契約請

求賠償，被保險人頇從約定保險價

額中扣除其他保險契約已獲得之

數額，且不需考慮保險標的物實際

價值； 

(c) 如被保險人將以不定值保險契約

請求賠償，被保險人必頇將其他保

險契約之賠償數額從總保險金額

中扣除； 

(d) 如被保險人所獲得之金額超過本

法所允許之賠償數額者，超出之部

分則被視為替保險人信託而持有

該數額，保險人再按各自之分攤權

攤回該數額。」 

 從 M.I.A. 1906 第 32.2.a 條可以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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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有複保險時，可以其認為合

適之次序向各保險人請求賠償，但其

請求賠償之最高額度仍受 M.I.A. 1906

第 67.1 條之限制，不得超過海上保險

法所允許之賠償限額。 

 此規定之目的之一為保障被保險人不

會因各保險人若無力償還等事件而導

致損失無法獲得補償，所以有權決定

請求賠償之順序，但若被保險人向其

中一個保險人索賠超過其保險人應負

責之部分，該保險人有權向其他保險

人要求分攤，使各保險人最終承擔損

失中各自所佔比例。32.2.a 亦限制了

被保險人不得從保險人處獲得其他保

險契約所承保損失事件之補償，且保

險契約中可能包含可衡量之比例條

款，於此，被保險人僅限從單一保險

人按比例獲得賠償，也就是說被保險

人獲得賠償之總額會等於各保險人分

攤額之總和。 

 從 32.2.b 可知，以定值保險契約向保

險人請求賠償之被保險人必頇把已經

領取之賠償數額從約定價額中扣除，

再向其他保險人請求賠償，並且不再

考慮保險標的物之價值，而是以保險

契約中的約定價額為準。 

 32.2.c 則是指不定值保險契約之部

分，被保險人必頇將已經領取之賠償

數額從數張保險契約之總保險金額中

扣除，剩下之部份才能再向其他保險

人請求賠償。 

 32.2.d 規定若是被保險人領取之賠償

金額大於海上保險法所允許之賠償限

額者，超出之部分依然不為被保險人

所擁有，而是視為保險人暫時將其金

額託管於被保險人處，各保險人再依

各自之分攤比例領回該金額。 

(2) 複保險對保險人之法律效果 

 保險人對於被保險人之賠償請求，基

於保險契約而有賠款之義務，複保險

下各保險人對於同一被保險人之索賠

時，針對各保險人間內部分攤之權利

與義務等法律效力，M.I.A. 1906 第

80 條載有明確之規範，條文為：「(1) 

被保險人因複保險而超額保險時，保

險人與其他保險人間，必頇按各自契

約中之責任比例分攤被保險人之損

失。(2) 若任一保險人若已賠付超過

其責任比例之損失，該保險人有權向

其他保險人追償其多賠付之部分，如

同支付超過其債務比例之擔保人，可

取得補償。 

 第 1 項是規定各保險人應依其契約責

任金額之比率而共同分擔被保險人之

損失；第 2 項則是訂為如任一保險人

所賠付之金額較其應付之契約責任金

額為高時，高可向其他保險人請求比

例分擔。複保險之各保險人對於被保

險人請求之賠償，只需負擔各自承保

比例所占之損失，且若有保險人賠付

了超過自己應負擔之數額，依法有權

向其他保險人要求分攤超過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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